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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口市民政局
关于征求海口宏洲职业技能培训学校业务范围

变更意见的函

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：

2021年 1月 14日，海口宏洲职业技能培训学校向我局申请

变更业务范围，业务范围新增“老人陪护、槟榔烘烤、保安守护

勤务、应急救护、瓜菜栽培（南瓜、辣椒）”。

《关于改革社会组织登记管理制度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

展的实施意见》（琼办发〔2017〕48 号）规定：“对直接登记范

围以外的其他社会组织，继续实行登记管理机关和业务主管单位

双重负责的管理体制。业务主管单位要健全工作程序，完善审查

标准，明确责任分工，切实加强对社会组织名称、宗旨、业务范

围、发起人和拟任负责人的把关，支持符合条件的社会组织依法

成立”。

根据省级会议精神，以及政府职能分工，贵单位负责职业技

能培训类社会组织的监督管理，现向贵单位征求意见，是否同意

海口宏洲职业技能培训学校业务范围变更申请，并根据《关于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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革社会组织登记管理制度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实施意

见》 和《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》规定，履行业务主

管单位监督管理职责，同意海口宏洲职业技能培训学校业务范围

变更登记，请函复。

附件：海口宏洲职业技能培训学校业务范围变更材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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